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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7-5-101-044

苏州某电器公司系列执行实施案

——对被执行人在辖区内不同法院涉及多起关联案件，上级法院可以指令
相关法院集中执行

关键词：执行 执行实施类案件 交叉执行 集中执行 劳动争议 执行和解

基本案情

2022年8月起，苏州某电器公司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大量涉劳动争议案件

以及合同类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案件分布在姑苏、昆山、太仓等苏州辖区内多

家法院。2023年6月15日，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首先立案受理赵某等人

与苏州某电器公司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案号为（2023）苏0508执2761号等。

为了从整体上降低相关案件执行成本，及时兑现当事人胜诉权益，稳妥高

效化解涉劳动者权益保护系列纠纷，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令，以苏州某电

器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均由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统一执行。2023年6月

29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由昆山市人民法院交叉至该院执行的8件

劳动争议纠纷执行案，案号为（2023）苏0508执3006号等。之后，苏州市姑苏

区人民法院又立案受理由太仓市人民法院交叉至该院执行的3件劳动争议纠纷案

，案号为（2024）苏0508执611号等。至此，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共立案执行

以苏州某电器公司为被执行人的劳动争议案件33件，涉案劳动者44人。

鉴于苏州某电器公司涉及人员众多、分布广泛、影响较大，苏州市姑苏区

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加大对苏州某电器公司名下财产线索的挖掘与排查力度。经

逐一筛查关联案件，执行法院发现苏州某电器公司有一件作为原告的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尚在审理中，经与该案多名被告沟通协调，他们表示将支付给被执行

人的房屋租金予以留存，暂不支付。随后，该院及时向各被告发送协助执行通

知书，对苏州某电器公司享有的债权进行冻结，并要求各被告在付款条件成就

时，将涉及款项支付至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履行款账户，最终提取苏州某电

器公司应收账款人民币400余万元（币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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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案款分配中，为了充分保护劳动者的生存权益，平衡劳动者和普通

债权人利益，执行法院与各债权人多次沟通，并组织各债权人进行协商，最终

各方达成一致分配协议。400余万元执行款优先保障各劳动者利益，由劳动争议

债权全额受偿，余款由各普通债权人按比例进行分配。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9日将执行案款发放给44名劳动者，并

送达结案通知书，案件得到实际执结。

执行理由

执行法院认为，在系列案件执行过程中，分布在各辖区劳动者的民生权益

，应得到无差别的一体保障。本案通过交叉执行，打破执行僵局。同时，执行

中通过深挖财产线索，提取关联案件到期债权，并借助执行财产协议分配制度

，有效保障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其一，上级法院应综合考量辖区内涉及被执行人案件分布、受理法院先后顺序

、被执行人主要财产所在地等因素确定交叉集中执行法院。交叉执行不仅是强

化执行工作“三统一”管理、深化跨域执行协作的重要抓手，而且对推动关联

案件快速执结、提升整体执行质效具有重要作用。从该系列执行案件分布情况

看，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既是在先执行法院，又是受案数量最多的法院，对

被执行人名下财产状况更为了解，也便于掌握实际情况和采取执行措施。因此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挥交叉执行制度优势，将辖区其他法院关联执行案件

指定由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集中执行，有利于整合全市执行资源、降低整体

执行成本，提升案件执行效果。 

其二，财产调查应充分挖掘关联案件潜在财产线索，发挥立审执协调配合优势

推进执源治理。执行程序中，如何尽可能掌握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

，事关申请执行人胜诉权益的实现。被执行人对外享有的应收款项作为重要财

产线索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依托数字化办案系统，通过

对关联案件逐一筛查，发现被执行人作为原告的在审案件中存在应当收回的到

期债权，可以纳入执行财产的范围。执行法官依托该院立审执快速衔接机制

，与审判法官及时对接后，向相关债务人发出协助执行通知，此举不仅成功提

取到相应款项，使得该系列案件的执行取得重要突破，而且反向推进了相关民

事争议的实质化解，避免该部分案件再次进入执行程序，对于深化执源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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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有重要意义。 

其三，财产分配应充分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通过协议分配达到优先保障工资

受偿的功效。根据法律规定，在被执行企业未进入破产程序时，执行案款的分

配按照查封、冻结的先后顺序进行。而本系列案涉及众多劳动者基本权益，执

行法院应充分考虑各劳动者实际困难、各债权人利益分配关系等因素，积极组

织各方协商，最终达成执行财产分配协议，实现了所有劳动争议案全额受偿。

执行要旨

对于被执行公司在辖区多家法院有系列劳动争议执行案件的，上一级人民

法院可以指定最先执行、受理案件最多的基层人民法院集中执行，以便发挥属

地执行优势，提升执行效能。执行法院可以强化立审执协调配合，深挖被执行

人作为原告的诉讼案件，发现财产线索。对已执行到位款项，可以协调所有债

权人达成分配和解协议，最终实现所有劳动争议债权全额受偿，优先维护劳动

者合法权益，实质化解群体性矛盾纠纷。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7条、第24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

2015〕5号，2022年修正）第51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3号

，2020年修正）第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

1998〕15号，2020年修正）第74条

执行： 江苏省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2023）苏0508执2761号 执行裁

定（2023年6月15日）


